個人資料保護法同意書
一、本基金會為提供「走近敦煌～青年絲路行旅計畫」相關行程安排、客戶管理與服務等目的，有蒐集您下列個人資料之必要：
1. 中文姓名。
2. 出生年月日。
3. 身分證字號。
4. 就讀學校及年級。
5. 個人簡歷。
6. 身分證及學生證影本。
7. 連絡方式（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、電子郵件、通訊地址、傳真號碼等）。
8. 其他本公司為向您提供服務所主動蒐集，或因本公司業務所需而由您提供之資料等。
二、本基金會將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第 168 項（護照、簽證及文件證明處理）、第 170 項（觀光行政、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管理類）之特定範圍，以及下列目的內妥善管理利用：
1. 代您訂購「走近敦煌～青年絲路行旅計畫」之票證、交通、住宿或旅遊相關商品或服務。
2. 代您辦理「走近敦煌～青年絲路行旅計畫」相關申請簽證或護照或其他您所需求之許可。
3. 代您辦理「走近敦煌～青年絲路行旅計畫」相關保險事宜。
4. 其他符合「走近敦煌～青年絲路行旅計畫」計畫所需要之目的。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
1. 期間：於您參與「走近敦煌～青年絲路行旅計畫」之存續期間內，及相關法令規定、契約約定或本基金會因執行「走近敦煌～青年絲路行旅計畫」相關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內。
2. 地區：本國、本基金會及關係企業之海內外分支機構所在地、本基金會及關係企業之業務委外機構所在地、與本基金會及關係企業有業務往來之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。
3. 對象：本基金會、本基金會海內外分支機構、聯合信用卡中心、信用卡收單機構、保險公司、航空公司、飯店、國內外聯合機票或飯店訂位（房）中心機構、業務委外機構、其他與本基金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及依法有調查權之機關等。
四、針對本基金會所持有您的個人資料，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透過書面行使下述的權利：
1. 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。
2. 請求致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。
3. 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。
4.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
5. 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。
五、您代同行旅客或親友提供其個人資料，請擔保您業已取得同行旅客之充分授權。
六、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（包含您、同行旅客或親友的個人資料）遭他人檢舉，或經本基金會發現有不足以確認身分真實性，或冒用、盜用他人之個人資料、資料不實或不完整等情形，本基金會有權暫時停止提供對您及同行旅客或親友的服務，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。
	本人已瞭解並同意上述個人資料使用事項。
此致 　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簽名)　日期：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


